
  媒體服務採購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
114年 3月 28日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十八、廠商投標文件遞送方式：

  （  1  ）以書面方式投標。  

  （  2  ）  以電子資料傳輸  方式投  

標  ：  

　　    （  2-1  ）廠商無法以電子  

投標，應以書面投標項

目  (  無者免填  )  ：  

　　　 　  ０００００           

　  ０００００           

  （  2-2  ）廠商以  電子資料傳  

輸  之內容，應另以書面  

提供予機關之項目（如

有不符者，以電子傳輸

資料為準）  ：  

　  ０００００           

　  ０００００           

　

十八、廠商得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於投

標截止期限前遞送投標文件，該

電子化資料，並視同正式文件，

得免另備書面文件。供遞送之電

傳號碼  /  網址為  (  不允許者免填  )  

：

本 會 114 年 3 月 27 日 工 程 資 字 第

1131500255號令修正「電子採購作業辦

法」第6條、第11條，配合修正本點內

容。

三十八、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

之證明文件如下 (如允許依法

令免申請核發本項基本資格證

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，一併

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

件；另如允許合作社為投標廠

三十八、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

之證明文件如下(如允許依法

令免申請核發本項基本資格證

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，一併

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

件；另如允許合作社為投標廠

因應經濟部組織改造，將投資審議委員

會併入經濟部，設立「投資審議司」，配

合修正本點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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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商，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，

應依合作社法之規定，並附具

合作社章程，且章程業務項目

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)
：

        (一)投標廠商基本資格：依

法核准設立之公司、合

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或

其他得履行本採購案之

法人、機構、團體。

(二)投標廠商應檢附之證明

文件：(由機關視個案

實際需要擇定)

本採購屬經濟部(  投資審議  
司  )  公告「具敏感性或國安(
含資安)疑慮之業務範疇」之

資訊服務採購，廠商不得為

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地區含

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(  投  
資審議司  )  公告之陸資資訊

服務業者。(上開業務範疇及

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

經濟部(  投資審議司  )  網站；

政府電子採購網（  https://  

web.pcc.gov.tw  ）  /  相關連結  /  

商，且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，

應依合作社法之規定，並附具

合作社章程，且章程業務項目

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)
：

        (一)投標廠商基本資格：依

法核准設立之公司、合

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或

其他得履行本採購案之

法人、機構、團體。

(二)投標廠商應檢附之證明

文件：(由機關視個案

實際需要擇定)

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

員會公告「具敏感性或國安(
含資安)疑慮之業務範疇」之

資訊服務採購，廠商不得為

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地區含

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

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

服務業者。(上開業務範疇及

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

http://www.moeaic.gov.tw/)  。  
（註：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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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其他  /  經濟部(  投資審議司  )  公  
告陸資資訊)。（註：適用條

約或協定之採購案，如勾選

本項者，請依 GPA 第 3 條

規定，妥適考量本須知第

16 點之勾選）。
本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，

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

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

陸資廠商參與。（註：適用

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，如勾

選本項者，請依 GPA 第 3
條規定，妥適考量本須知第

16 點之勾選）

購案，如勾選本項者，請依

GPA 第 3 條規定，妥適考量

本須知第 16 點之勾選）。
本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，

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、第三

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

陸資廠商參與。（註：適用

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，如勾

選本項者，請依 GPA 第 3
條規定，妥適考量本須知第

16 點之勾選）

五十二、電子領標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

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

，未檢附者，依採購法第      50  
條第      1      項規定，不予決標  。

五十二、電子領標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

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

，或於開標後依機關通知再行

提出。

配合本會 114 年 3 月 27 日工程資字第

1131500255號令修正「電子採購作業辦

法」部分條文，其第 6條定明廠商參與

個案採購投標，以電子化方式辦理領標

者，廠商應於電子或紙本投標時檢附領

標電子憑據，酌修部分內容。

五十三、本採購決標後簽約方式：

  以電子投標文件簽約。  

  以書面文件簽約。  

本 會 114 年 3 月 27 日 工 程 資 字 第

1131500255號令修正「電子採購作業辦

法」第11條，配合增訂本點內容，以下

各點依序遞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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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五十七、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電話：

0800-286-586；檢舉信箱：

100006  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

箱；傳真檢舉專線：02-2381-

1234；電子郵件檢舉信箱：

gechief-

p@mail.moj.gov.tw；24 小時

檢舉中心地址：100006  臺北市

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。

五十六、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電話：

0800-286-586；檢舉信箱：

10099 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

箱；傳真檢舉專線：02-2381-

1234；電子郵件檢舉信箱：

gechief-

p@mail.moj.gov.tw；24 小時

檢舉中心地址：10048  臺北市

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。

配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推動實施新

制「3+3 郵遞區號」修正法務部廉政署受

理檢舉信箱、24 小時檢舉中心地址之郵遞

區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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